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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在柳州市区的
一间民居内，41岁的周泽华双膝
跪地向年迈的父母磕头，在场众
人无不动容。

这名在河南安阳长大的男
子，终于找到了自己失散37年的
亲人。从1988年被拐，到2025
年团聚，这场历经37年、跨越
1600多公里的亲情寻觅，在这一
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寻亲之路：家人日夜期盼，
错认也不放弃

时间回溯到1988年 6月 26
日，在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的
集市上，4岁的周泽华和表弟玩
耍时，被冒充“表叔”的人贩
子用掺了安眠药的糖果诱骗带
走。随后，警方虽抓获人贩子
并端掉拐卖窝点，解救出十余
名儿童，却不见周泽华的身
影。“我只能告诉你，孩子去的
人家条件挺好，但没法告诉你
卖给谁，反正我都要被判死刑
了。”周泽华的姐姐周月华回忆
当时人贩子冰冷的回答，这让
父母和家人痛不欲生。

儿子被拐后，母亲整日以泪
洗面，只能通过写日记抒发对儿
子的思念，字字句句浸满牵挂。
父亲则踏上了漫漫寻子路，足迹
遍布大半个中国。

2011 年，周月华在“宝贝

回家”寻亲网站登记，志愿者
“ 瑞 瑞 妈 ” 指 导 父 母 采 血 入
库，此后多年不断扩散寻亲信
息。他们曾找到过疑似对象，
确认后发现并不是周泽华，错
认让家人元气大伤。“捧着妈
妈的日记，我绝不能放弃。”
周月华要找到弟弟的决心更加
坚定。

2021年，志愿者“钰味记”
接手后，通过抖音、微博等社交
平台加大传播力度，寻亲信息在
网络上不断流传。

转机出现：“南方孩子”
知晓身世，DNA匹配成功

千山万水隔不断血脉亲情。
远在河南安阳的黄先生，几年前
从养母口中得知自己是“南方来
的孩子”，三四岁时被收养。他
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有个姐
姐，家附近有竹林，自己1988
年至1989年间被人贩子带走。

得知身世后，黄先生决定要
找寻亲生父母。今年9月，他在

“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登记后，

志愿者“小五哥”迅速整理信息
发帖，黄先生也完成了采血入
库。

让人意外的是，黄先生的血
样入库后立刻与柳州的周氏夫妇
比对成功，黄先生就是周泽华！

“刚登记几天就有消息，我
以为是骗局。”周泽华回想起知
道DNA比对成功的那一刻仍难
掩激动。志愿者“钰味记”将匹
配结果告知周月华时，这名坚持
寻亲14年的姐姐拿着手机泪流不
止。

认亲现场：全家激动大哭，
温馨庆祝生日

10月18日晚，周泽华抵达
柳州，这一天恰逢他41岁生日。
19日上午，当他出现在约定地
点，周月华一眼就认出了他，

“走路的样子和爸爸年轻时一模
一样。”姐姐抱住弟弟放声大
哭，多年的期盼终于实现。

“我的心肝啊，你终于回来
了！”母亲颤抖着抱住儿子，久
久不愿松开。周泽华跪在父母面
前磕头，额头抵着地面哽咽。父
亲抚摸着他的后背，老泪纵横地
说：“是爸爸没能看好你，这些
年我们过得太苦了。”周泽华的
弟弟站在一旁，紧紧拉着哥哥的
手，舍不得松开。

认亲宴上，家人端上一个大
大的生日蛋糕。看到蛋糕的周泽
华掩面而泣：“这么多年，我从
来没有过过生日。”烛光摇曳，
一家人围着他唱生日歌，泪水伴
着笑容，成了最动人的画面。

“从2011年到2025年，我
们从未放弃，这是亲情的力量，
也是志愿者的坚守。”志愿者麦麦
说，这场跨越37年的团聚，让破
碎的家庭重圆，也让“宝贝回
家”志愿者的初心愈发坚定——
每一个离家的孩子，都值得被等
待。 （据广西云客户端）

4岁被拐的他
在41岁生日这天回到柳州的家
——这场历经37年、跨越1600多公里的寻亲画上圆满句号

○○全媒体记者 杨好好

今年83岁的王大爷（化姓）
从孙女2岁起开始对其进行抚养
照顾，直至16年后孙女长大成
人。孙女考上大学后，王大爷将
儿子王先生、前儿媳胡女士诉至
法院，要求支付“带孙费”。该
案件先由柳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原告不服上诉。近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
决，儿子、前儿媳按比例分别向
王大爷支付这笔“带孙费”。

父母外出务工
爷爷抚养孙女

2004年，王大爷的孙女出生
后，儿子儿媳外出务工，常年不
回家，孙女自2岁起便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户籍也落在他们名
下。2018年，儿子儿媳离婚，双
方约定孩子跟随王先生生活，王

先生应负责孩子一切费用直至其
独立生活。2021年，王大爷的老
伴因病离世。孙女在他的照顾下
成绩一直不错，考入了心仪的大
学。

王大爷认为，16年来他花费
了大量的心力、财力抚养孙女，
其间王先生并未足额支付抚养费
用。这令王大爷感到不满，便向
柳北区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
儿子和前儿媳支付自2006年7月
至2023年2月代为养育孩子的各
项费用，共计24.6万余元。

一审：儿子儿媳按比例支
付抚养费

诉讼中，胡女士称双方的离
婚协议免除了她所需承担的抚养
费，而爷爷帮忙照顾孩子，属于
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行为，应视
抚养费用为自愿赠与。

柳北区法院认为，王先生和

胡女士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付出实
际行动抚养孩子，以及向王大爷
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故而不采
纳胡女士的辩称。

法院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基于鼓励社会互助的目
的，规定了无因管理制度。无因管
理能从制度上提供对管理人的经济
补偿，管理人据此获得主张垫付的
未成年人抚养费的偿还请求权，也
能从客观上更好地督促抚养义务人
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为未成年人
利益提供多一重保障。

本案中，王大爷要求王先
生、胡女士支付2006年7月1日
至2018年6月22日王先生、胡女
士婚姻存续期间的抚养费，法院应
该予以支持；2018年 6月 23日
（王先生与胡女士离婚后）至2022
年7月5日（孩子年满18周岁当
天），孩子的抚养费应由王先生承
担。

结合实际情况，柳北区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王先生、胡女士
共同向王大爷支付2006年7月至
2018 年 6 月的抚养费 4.7 万余
元；王先生向王大爷支付2018
年7月至2022年7月5日的抚养
费1.6万余元。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大爷不服一审判决，向
市中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王
先生、胡女士支付2006年 7月
至2018年6月的抚养费6.7万余
元；王先生支付2018年 7月至
2023 年 1 月的抚养费 3.6 万余
元。王大爷认为，孙女上大学
所需1.1万余元，以及其工作前
的牙齿固定矫正费、治疗费的
1.4万余元应当计算在内，一审
判决金额过少，达不到他的预
期。

市中院查实证据后认为，王

先生和胡女士并非完全不履行抚
养义务，根据民法典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的相关规定，不满18周
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尚在校
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
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
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的成年子女，可认定为民法典第
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
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一审对于王大爷主张的代
为养育并照看孙女的支出仅计
算至18岁于法有据，孙女18岁
后的费用，应视为其出于祖孙
情谊自愿给付的费用。王大爷
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应予维持。市中院作出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
判决。

爷爷抚养孙女成人 向儿子儿媳要“带孙费”
法院判决：“带孙费”算至18岁，之后的费用视为出于祖孙情谊自愿给付

↑认亲现场，父亲紧紧握住儿子周泽华的手。

←母亲抱住儿子大哭。


